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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
號

承辦人：科員 黃瓊慧

電話：05-3620123-8411

傳真：05-3620521

電子信箱：cyong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立昇平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幼字第111009671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76500000A_1110096718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有關私立學校教師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依教師法第

18條規定予以終局停聘，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准，倘教師已

退休生效，終局停聘措施應如何執行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1年4月19日臺教人(三)字第1114201288A號書

函辦理。

二、依教師法第28條第2項規定：「教師離職後，學校始知悉該

教師於聘任期間涉有第14條第1項或第15條第1項所定之情

形者，學校仍應予以解聘，並依第20條規定辦理通報。」

究其立法理由為教師離職後，學校始知悉該教師於聘任期

間涉有第14條第1項或第15條第1項所定不適任之情形，教

師如具有解聘之原因者，學校契約解除權之行使及辦理通

報義務，並不因該教師已辭職而受影響，以確保不適任教

師以退休或辭職規避教師法相關規定及不適任通報管制。

三、復依教師法第18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教師行為違反相關法

規，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，未達解聘之程度，而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10001768

嘉義縣立昇平國民中學

111/04/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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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聘之必要者，…，議決停聘6個月至3年，並報主管機關

核准後，予以終局停聘。（第2項）前項停聘期間，不得申

請退休、資遣或在學校任教。」及同法施行細則第14條規

定略以，受終局停聘之教師於停聘期間辭職者，於該停聘

期間仍應管制不得於學校任教。前開規定之立法理由係為

防杜教師利用停聘期間申請退休、資遣或在學校任教，以

規避停聘決定，並確保管制不適任教師繼續任教以維校園

安全及學生受教權益。

四、基於上開規定及立法意旨，私立學校教師有旨揭情形者，

學校仍應於收受主管機關核准函後，以學校名義發文通知

當事教師，詳載救濟方法、期間與受理機關，並依不適任

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辦理通報登

載事宜，以管制其不得於學校任教。

五、檢附教育部原書函1份。

正本：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、嘉義縣私立同濟高級中學、嘉義縣私

立協同高級中學

副本：教育處幼兒教育科

24


